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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 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杨顺 13184415610

序
号

检查
事项

实施依据

检查对象或抽
查对象（含范
围、数量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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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办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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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
门联
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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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涉密

地理信

息成果

保密的

行政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四十九条：保密行政管

理部门依法组织开展保密宣传教育、保密检查、保密技术防护、

保密违法案件调查处理工作，对保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依法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发现涉嫌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

施：（一）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登记台账以及其

他有关文件、资料；（二）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测绘行为直接

相关的设备、工具、原材料、测绘成果资料等。

3.《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

理测绘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测绘成果工作的统一监督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

部门有关的测绘成果工作。

4.《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家安全、保密、网信等有关部门，

对测绘活动涉及的数据安全定期开展联合检查与信息通报;加强

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运行服务的安全监管。

从市内注册的 8

家乙级测绘单位、

5家数据使用单位

中，抽取50%检查。

自然资源涉密和

敏感数据安全保

密管理、涉密地

理信息成果保密

检查

3-12 月
现场检

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

测绘

地理

信息

管理

科

否

“双

随机、

一公

开”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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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测绘

资质和

测绘地

理信息

成果质

量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测绘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

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有关的测绘工作。

2.《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国测国发〔2015〕17 号）第

七条：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按年度制定国家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监

督检查计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依据上一级质量监督检查计划并结合本地情况，安排本级监督检

查工作，报上一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同一测绘地

理信息项目或同一批次成果，上级监督检查的，下级不得另行重

复检查。

3.《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国测国发〔2010〕9 号）

第三条：国家测绘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国质量监督抽查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

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4.《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测绘成果质量检查，每年按比例随

机抽检测绘地理信息项目质量，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结果。检

查工作中的技术性事务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成果质量检

验机构或者测绘单位承担。

从市内注册的 8

家乙级测绘单位

中，抽取50%检查。

测绘资质和测绘

地理信息成果质

量情况。

3-12 月
现场检

查

一般

检查

事项

1

测绘

地理

信息

管理

科

否

“双

随机、

一公

开”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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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土地

估价行

业的行

政检查

1.《资产评估法》第十七条：评估机构应当依法独立、客观、公

正开展业务，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保证评估报告的客观、真

实、合理。评估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本机构的评

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评估准则的情况进行监督，并

对其从业行为负责。评估机构应当依法接受监督检查，如实提供

评估档案以及相关情况。2.《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一条：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对有关评估行业协会实施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和针对协会的投诉、举报，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3.《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估价行业监督管理规范〉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4〕54 号）第五条：（三）监督管理本行政区

域内的土地估价行为，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土地估价行业“双

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等监管事项。

从位于市本级范

围内在省自然资

源厅完成备案的

土地评估机构内

抽取 1/4 检查。

土地评估机构执

业情况；土地估

价行业协会履责

情况；土地估价

专业的评估师执

业情况。

5-12 月

现场检

查与非

现场检

查相结

合

一般

检查

事项

1

开发

利用

科

否

“双

随机、

一公

开”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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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矿业

权人勘

查开采

信息公

示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 版）第五十六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

工，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和矿区生态修复等活动的监督检

查，依法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上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

2.《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0 号）第

二十五条：登记管理机关需要调查勘查投入、勘查工作进展情况，

探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资料，不得虚报、瞒报，不得

拒绝检查。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第十四

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采矿权人合理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保护环境及其他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等情况依法进行

监督检查。采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有关情况，提交年度报告。

4.《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 13 号）

第十一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要求，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勘查项目和矿山，

制定核查方案并组织实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情况核查工

作。

省自然资源厅从

2026 年初填报了

“自然资源部全

国矿业权人勘查

开采信息公示管

理系统”的 11 家

市级发证采矿权

人中，按 12%比例

抽取下发给我局

进行实地核查（具

体数量以省自然

资源厅下发为准）。

采矿权基本信

息、履行义务和

矿产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指标情况

4-12 月

现场检

查与非

现场检

查相结

合

一般

检查

事项

1

矿产

资源

开发

保护

科

否

“双

随机、

一公

开”抽

查

5

对矿山

生态修

复的行

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产

资源勘查、开采和矿区生态修复等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从全市 9 家市级

发证生产矿山中，

按省自然资源厅

通知要求比例抽

查

采矿权人履行生

态保护修复义务

情况

4-12 月
现场执

法

一般

检查

事项

1 次

生态

修复

科

否

“双

随机、

一公

开”抽

查


